
我们如何处理 
交通罪行
获授权人员在火车、电车和巴士上查票，确保人人都买票 
乘车，保证公共交通运营顺畅。 

他们可以: 
– 检查您的车票和优惠资格，即使在您离开车辆或车站
之后也可以检查 

– 索取您的车票用作证据 
– 询问您的姓名、地址和身份证件 
– 将您报告给经济发展就业交通与资源部(Department

of Economic Development, Jobs, Transport and
Resources) 

– 在您拒绝遵照时拘捕您，直到警察到达为止。

无有效车票乘车
无有效车票乘车罚款如下: 

$238 
(成人)

$79 
(儿童) 

运作方式： 

– 在获授权人员要求下，您需要出示您的车票(myki)和
优惠卡（如果适用）。 

– 如果无效，跟您谈话的获授权人员可能向经济发展就
业交通与资源部发送报告。 

– 您需要提供姓名和地址幷出示身份证件。 

– 获授权人员不发出警告或罚款。本部审查获授权人员
的报告，幷发出： 
–	罚款 
–	警告 
–	法院传票 
–	或者不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。 

–	您可以对罚款提出申诉。如果申诉被拒，您可以选择
支付罚款或者向初级法院上诉。

其他交通罪行
提供假名、错误地址及使用有冒犯性的语言等交通罪行
可能会导致罚款、警告或法院传票。

有关详情，请浏览ptv.vic.gov.au  
或致电1800 800 007

如果您失聪或有听力或言语障碍，请通过全国中转服务 
(National Relay Service) 与我们联系。

若需要其它语言的信息，请致电9321 5450。 

TTY使用者请致电9619 2727。

这本小册子中的信息只代表获授权人员的部分权力。这些权力需按照《1983年交通（合规及其它事项）
法》规定执行。在执行这些权力时获得的任何资讯均按《2014年隐私与资料保护法》以及《1983年交通 
(合规及其它事项) 法》规定予以整理、保留和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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